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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要點 
一、為符合學術倫理相關規範，並建立本校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機制，形塑良好研究誠信

風氣，以提升學術研究成果及著作發表公信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術倫理規範遵循國科會「對學術倫理的聲明」、「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及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與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等

相關規定。 
三、本校教師、學生、研究人員及助理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如下：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致有嚴重影響本校審查判斷或資

源分配公正之虞者： 
(一) 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 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 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不當情

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四) 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五) 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 
(六) 研究計畫或論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 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事， 

或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 
(八) 由他人代寫。 
(九) 以翻譯代替論著，並未適當註明。 
(十) 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

證明。 
(十一)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四、本校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為研發處，主要作為管理諮詢聯絡窗口，負責學術倫理相

關問題諮詢，整合校內相關學術倫理資源，教育訓練資源等。而案件受、審理單位則由

人事室負責教師、研究人員及助理，教務處負責學生的相關案件處理。 
五、學術倫理教育機制 

(一) 研究生：由教務處辦理，參照中山醫學大學研究生學位考核辦法。 
105 學年度起研究所入學生，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完成「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心」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必修 0 學分，並取得修課證明，才能申請學

位考試，未完成本課程或未通過測驗者不得申請學位考試。 
(二) 教師、研究人員及助理：由研發處及教學資源暨教師成長中心辦理，參照中山醫學

大學計畫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106 年 12 月起首次申請計畫或執行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須於申請計畫前三年內

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至少六小時以上，並取得修課證明，才能申請計畫或進

行研究；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計畫者，則需於三個月內完成六小時課程取

得修課證明。以下擇一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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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平台線上修習學術倫理必修課程，通過測驗

並取得修課證明。 
2.參加校內或校外學術倫理相關課程並取得修課證明，經教師成長中心認列本校教

育訓練時數。 
六、學術倫理案件處理作業流程及懲處 

(一) 教師：由人事室辦理，參照中山醫學大學教師違反學術倫理及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

理辦法。 
(二) 研究人員及助理：由人事室辦理，參照中山醫學大學教職員工獎懲辦法、中山醫學

大學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三) 學生：由教務處辦理，參照中山醫學大學學生獎懲辦法及中山醫學大學博、碩士違

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審查結果若違反學術倫理者，則分別依上述辦法之處分方式逕行之。 

七、其他監管機制：學校監督管理研究計畫及違反學術倫理者之學術誠信，計畫主持人需

自行保存研究資料，審核院內計畫研究案之學術誠信等。 
八、違反學術倫理者事後輔導及管理： 

(一) 違反學術倫理者須於三個月內重新修習「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平台線上六

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通過測驗並取得修課證明，送案件審理單位（老師： 人
事室，學生：教務處）備查。 

(二) 違反學術倫理者需自行保存研究資料供備查。 
(三) 加強審核違反學術倫理者申請或執行中計畫研究案之學術誠信。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106年 08月 29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10月 03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6年 10月 23日 第 13 屆第 29次董事會議通過 

(研究發展處中華民國 106年 10 月 30日 1062102953號簽請校長核定，

106年 11月 01日公告) 

 107年 07月 03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7年 07月 23日 第 13 屆第 36次董事會議通過 

(研究發展處中華民國 107年 07 月 30日 1072102088號簽請校長核定，

107年 07月 31公告) 

 111年 04月 11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年 07月 14日 第 14 屆第 25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中華民國 111 年 07 月 21 日 1112101799 號簽請校長核定，111

年 07 月 21公告) 

 111年 10月 05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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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12月 19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研究發展處中華民國 111年 12 月 22日 1112103222號簽請校長核

定，111年 12月 26 公告) 

 


